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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1、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高阳县县级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管理办法》（高财监[2020]6号）文件要求，我单位按照县财政局安排部署，集中对2021年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情况开展了绩效自评工作，成立了绩效自评工作小组，负责预算项目绩效评价工作。我单位及时全面收集、系统整理预算项目绩效完成信息，确认了各项绩效指标实际完成值和实现程度。
2、项目基本情况

2021年我单位预算项目2个，分别是：2021年度安排机构编制监管经费10.5万元、专项项目经费（劳务派遣）4.5万元。

全年预算项目安排15万元，预算项目执行金额15万元，部门预算项目执行率达到100%。从评价情况来看，项目绩效目标管理较好，目标内容与实际执行吻合度较高。

这两个项目与部门职责、工作规划密切相关，资金主要用于保障各项工作的开展。

我单位严格按规定用途编制预算项目，按相关费用标准计算安排预算项目金额，按支出用途确定经济分类，经济分类细化、可执行。预算项目建立管理办法、财务制度等。资金开支按规定标准执行，单独核算。

 在日常财务管理过程中，当财务收到项目资金申请后，查看审核提交的资料是否完备，诸如合同、发票、项目进展情况及负责人意见等，在符合支付条件的情况下安排支付。

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1、按照绩效自评表的格式和要求，将每个预算项目各绩效指标实际完成值与年初设定的预期值相比较，逐项评定每项指标得分，汇总形成预算项目自评最终得分。
全年开展两个项目全部完成，这两个项目符合国家、省、市、县委、县政府战略部署和发展规划，与国家、省、市、县宏观政策、行业政策一致。与部门职责、工作规划和重点工作相关。确定的预算项目合理，预算项目与工作活动密切相关；项目预算安排和工作活动合理。预算项目有明确的绩效目标，绩效目标与部门职责目标、工作活动、部门年度工作目标一致，能体现预算项目的产出和效果。预算项目按规定用途编制预算，按相关费用标准计算预算安排金额，支出明确、细化。经济分类按支出用途确定支出经济分类，经济分类细化、可执行。预算项目建立管理办法、实施方案（规划）、财务制度等。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专项资金。提供了合法票据，不存在虚列项目支出，没有大额现金支付等。资金开支按规定标准执行，单独核算。项目达到了预期目标，各项指标符合年初预算要求。
2、专项资金和具体预算支出项目的预期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我单位绩效自评工作小组对整个项目进行了跟踪，对专项资金和具体预算支出项目进行了评价，各项目预算指标基本完成，组织及时、有序、实效，达到了产出指标、效果指标相关要求。两项指标全部完成，符合年初预算要求，2个自评得分均90分以上。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绩效目标设置要求清晰准确，能够客观公正的反映项目实施所能达到的产出数量及预期效果，为后期重点考核提供相应依据。绩效指标设置应全面、完整、科学的明确预期产出数量、成本及效益，数据要求真实准确无太大偏差。

通过绩效自评结果对比倒查年初绩效目标的设定情况总结如下：基本实现了项目初期设置的绩效目标，各项目绩效目标指标设定合理，严格参照高阳县县级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设定规范并结合实际科学设定，绩效指标全面完整、科学合理，绩效标准恰当适宜、易于评价。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1、存在的问题：预算编制按照年度内可预见性的工作任务确定年度预算项目，专项资金使用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管理制度》和其他相关规定执行，此次绩效评价过程未发现有截留、挤占或挪用项目资金的情况。
2、整改思路和工作措施：加强学习，提高思想认识，组织人员认真学习预算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单位领导对全面预算管理的重视程度，增强财务人员的预算意识，严格管理控制经费支出。规范财务运行，加强预算支出管理，严格在财政局批复资金范围内使用，建立健全各项财务制度，加强内部控制，确保支出合法、真实。
3、经验和做法应用：对项目进行及时整理归纳分析，将其作为改善预算管理的工作和安排以后年度预算的依据。同时不断完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逐步建立适合我单位特点的绩效评价体系。在绩效自评工作中树立科学规范、公开刚正、绩效相关的原则。在实施过程中严格执行规定程序，评价符合真实、客观、公正的要求。对自评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为预算管理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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